ERE 0 RN SN A RO PR
113 A& ¢ "% ff % % 58%E

ERRA R
FRREA FhE

M2 R
A 2, if (Rt:F3mME)

WAL A
SN 2%

FAFEARGRETRETE ) A AFIESEL2Y 11P 3

PRER B BideT
BN <
LB EEEGREAENV I REF LTI BB E A~ 2 ]
NR-F-tzE- T4 pATFHER L RFEJFFALT
SE s G
Jo 2 B A2 2rEw o
%”\%(Tﬁﬁﬂﬁf)ﬁﬁéﬁéﬁﬁ#
MR - B EESF
TP
S A2 R H
e é?’@%lﬁﬁﬁﬁ%iéiflﬁ°@?T
FIE A2 = F 0 F g T e ﬁ%éﬁﬁ@ééi
FHZEME o, 0 ANFPFREF200 FF] EE3 H LT
2o r2 R AR TARLZREGREATLET (7

) 496,965~ » 2 pAxI kG AEE R pAzTFH P 2
FEEFOI0H 21 o A mII3ETY 11 P #
LEP S D TR B HRL14T, 120~ > 2 pAsih s &

%— 7



FEEpAIFHP L REFE{S o#ﬁﬂ?

(R +I%$59F) » PIR2 A Bk Ltﬁtxa ¥
P ik PR T B EEF o

T G

B4 a5k DA B YA EIILEL22 31p 13354 3F »
BE D N5 E0000-0055 A 'J‘ L3 FEFET NG Sv’f 7
BAANL e FIRAR 2w R 2w AARE (72 4%
L2z L TP 82 HAYB-05865p ] £ 8 & i/ﬂﬁi ’
%éﬁﬁﬁfﬁﬁ%ifﬁ§d@ﬁ&@ﬁWﬁ%%EW%

‘z

BE) o R 4E D fa

3 }aﬁ fﬁ.i@f]Ep‘Jﬁ g 34 % ’*496 965~ (1 714,603
o~ 42,3697 ~ F 439,993 ) o detk kLB gme L
g fiifr‘t‘rizﬁf; EIEIAT, 121~ o F ik ifrg 23 (A
B2 R RRACA DT o TP A B B R 14T,
121~ % pazgrfg 2 d ¥ pAsd i p b F &5
5963 & 2 1 ¢

AR

FiLE AR armtREr e £EFEEE 0 T
Fippe T HEP D RE2ZFH W o

O B st H{ETF IR A0 R E 4R S

?‘I ) :‘]"', %\ﬂg

%l&

}%’r’—;‘:&-iy"}’o

N(|

’fg’f | > Fﬁ}JFTEr’f?F
'ﬂj’zi%éiﬁfﬁﬂﬁﬁ
A g i A
2_ & l-‘} o X % 184i%

2

BV
c

Sl



5m\¢

m r

\g& \\\ﬁr
R
N
e
¥
=i
A

.”\ )~
. \_‘
":n‘L
= b
¥

5

o

(Q
A
ok
o
Pl
A

L : %

S : FHRE REK ST L BT
Bl FAA i  RAFF Y TEMA S G EF
WA EFRAF LA A AR B FE- R AT
Q,Wﬁm“ﬁﬁﬁLiﬁ;,j@%%%jﬁgﬁﬁgﬁ
FEe kAT Anoid RELRENE > BEI R
Bw2 o ?&4¢1%$é’vﬁ?ﬁé¢%aiﬁéﬁ
?’W¢4fvﬁmwi LR EE AETRERA T

H*“@4|% T EHREBNAIGEREIED SR
RUETHFEAFBER L T'%j‘l‘folllﬂ%\‘ﬁ'?’fb@ﬁ
FERRULALEFR A HAR AP AL T AL ZET

=l
o GPERLATEARR - LE 0 FURLFP ENEFES
Pz B Rhiies Al T A PHEER193% R PR
’&#@1@’érWAmﬁéagﬁﬁqu;gmﬁ$p,
ﬁiiﬁ REFE T ﬁ@ﬁﬁrﬁqﬁ,ﬁzdﬂ

sz plE ok o HL%QWﬁ%’?«faJﬁqvﬁﬁ
Yi’%4%vﬁﬁ*% PRk GEETFEAALH
&%4%?\%ﬁumﬁaﬁLwﬁ’,@iﬁ%ﬁ$4ir
Blimz o @ A CEG > ik B AT R R A RERD
ﬁ*f&? %‘&iﬁﬁ’t%ﬁiﬁiﬁiﬁﬂ’@ﬁ
#%4%?ﬁ%fﬁi’ﬁ%ﬁﬁ IhE2ALRBLITR
gi. HEFIREL & VﬂEFEzz.’?ﬁﬁ"&éﬁ
R A AR > P URE TP B EE %%}QEJ
AMEE (AR A REHRLTE B ERGE

.

>
5

FPEFERIMLRPEG PELAFEZEREL O ALERE
'/'ﬁﬂph’ﬁ;.—gﬁi‘, il % F]’Q?' ,EﬁtFi\i&};‘L%i}%g‘ﬂ)‘%

A FISEFIFERLL LR ERELFIREF o
SRt AT AT AR E R R F 196 iEg R o
j%#%%%$m3ﬁ—$m5$4«%ow i %196

=



FE) o B AL BIEBMRT Y 54969657 (1 F

2} ’ l_‘é_ ] lu_& ':F!'f =3 K‘;\l ( IJ‘QL” '/ /:_’H'#J‘ I %(Tr“}f —‘,i"r‘?r' ’ },@;
4,603
N ) 369% N 1»439 993;'~) ) ”ﬁ 4 o

+ 42369 o & k& B 4RiIRAT108
BTV F LRI RARAEL ZE (L AREFI3
Pl ireFwgdd 2111#12231p » & 8 §m2 F 5@
P ERR3E6  FRARTE ENA @ 2 R0, 1
497~ 5 (35 %4 & ) o 43t 14,6037 ~ %842, 3
69~ » i Wk By v L 147,121~ -

o~ EEPATIE s A REGNEE BT A2 EEM G FRak

2B BEEFI4T, 1217 > 2 pAeRE A2 E (311321

18piEE o RAREF2IE ) 22 p w13E]? 9p A= T

f%%’aﬁ FEEPFOWFH2ANL 0 A5 =D 0 A

stz R PR REd o BEH W o

\i ﬁf%i%*k%@ﬁﬁﬁﬂ B EARR AT A

PrefFz B0 ki 5389 FEHD B HI AR BB

%E%ﬁ%ﬁo

AONIFWME Y p Y ikdy 0 N E WL FT8E o

E ] 113 = 12 L 26 2

PBI R 2 F LR

oF g GRR AT o

oA PRAH| A Bt iEE 20 P o o ATRER D PR T AP

PRI o et AL on (S E W A PR 0 TR A

20p pAFH F A F (R A) o

ek T Eﬂ?a‘%é\F”ﬁr—‘!’z - HEN P FFRHT o

113 = 12 e 26 2

}=4

(

<
M

—\\
A

v = EN

E



tEt PBRE
i
ITERE EE
FlEITHE 439, 993x0. 369=162, 357
FleadTEe W E 439, 993-162, 357=27T, 636
F2EITHE 277, 636%0. 369=102, 448
F2EITELERE 277,636-102, 448=175, 188
HIEITHIE 175, 188x0. 369=64, 644
F3EITHEE W E 175, 188-64, 644=110, 544
FAEITHE 110, 544x0. 369x(6/12)=20, 395

FAEITELE R E 110, 544-20, 395=90, 14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簡字第58號
原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自明  
訴訟代理人  許俞屏  
            陳君儀  
複代理人    陳春億  
被      告  孟彥霆（原名：孟昕呈）    


訴訟代理人  林志坤  
被      告  嚴文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嚴文鍵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壹佰貳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嚴文鍵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
　　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496,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9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嚴文鍵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13時3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路往八德方向，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未禮讓直行車輛先行之被告孟彥霆駕駛車輛AYB-0586號自小客車發生碰撞，嚴文鍵駕駛之車輛即失控撞擊由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依約賠付車體修復費用496,965元（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扣除系爭車輛合理零件折舊額後之金額為147,121元。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孟彥霆則以：無明確事證證明伊有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嚴文鍵則以：對肇事責任沒有意見，但是金額過高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之成立，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而就全部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準此，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末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㈡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汽車險理賠計算書、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為證，並據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閱本件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資料，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經查，參以被告孟彥霆於事故當日之警局談話記錄陳稱：「我由桃德路193巷左轉駛出桃德路往桃園方向，當下我的車子已經在往永福西街的車道上，準備等無車輛時要左轉，當我看到沒車後就左轉，對方由我的左側駛來，因為他要閃避我，就失控撞上對向之車輛。」等語，被告嚴文鍵對於本件事故之經過肇事責任亦未爭執，
　　是被告嚴文鍵倘有注意車前狀況者，理應早可發現被告孟彥霆車輛之動向而預作準備，惟被告嚴文鍵卻依然未減速致車輛失控撞擊路旁之系爭車輛，為導致本件事故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嚴文鍵賠償損害，自屬有據。至原告主張被告孟彥霆未禮讓直行車輛應負共同侵權責任云云，然被告二人之車輛並未發生碰撞，不能以被告孟彥霆為轉彎之車輛逕認其有未禮讓直行車輛之過失，是原告對於被告孟彥霆之駕駛行為有何違反道路交通規則或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乏具體事證足以證明之，難認被告孟彥霆亦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復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 條至第215 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96,965元（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有凱桃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及統一發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至12頁)。而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其耐用年數為5 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5 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369 。查系爭車輛係於108 年7月出廠，有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3頁)，至本件事故發生之111年12月31日，系爭車輛之實際使用年數為3年6月，故原告就零件部分得請求之金額應以90,149元為限（計算式如附表），加計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原告得請求之修復費用即為147,121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嚴文鍵給付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113年1月8日送達，見本院卷第21頁）之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駁回之。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439,993×0.369=162,35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439,993-162,357=277,636
第2年折舊值　　　　277,636×0.369=102,44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77,636-102,448=175,188
第3年折舊值　　　　175,188×0.369=64,644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75,188-64,644=110,544
第4年折舊值　　　　110,544×0.369×(6/12)=20,395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10,544-20,395=90,149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簡字第58號

原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自明  

訴訟代理人  許俞屏  

            陳君儀  

複代理人    陳春億  

被      告  孟彥霆（原名：孟昕呈）    



訴訟代理人  林志坤  

被      告  嚴文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嚴文鍵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壹佰貳拾壹元，及自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嚴文鍵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

　　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496,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變更

    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

    院卷第59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

    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嚴文鍵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13時35分許，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八德區桃德

    路往八德方向，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未禮讓直行車輛

    先行之被告孟彥霆駕駛車輛AYB-0586號自小客車發生碰撞，

    嚴文鍵駕駛之車輛即失控撞擊由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

    損，原告依約賠付車體修復費用496,965元（工資14,603元

    、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扣除系爭車輛合理零

    件折舊額後之金額為147,121元。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12

    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孟彥霆則以：無明確事證證明伊有肇事責任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嚴文鍵則以：對肇事責任沒有意見，但是金額過高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

    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

    侵權行為之成立，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

    ，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

    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而就全部損害

    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參

    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準此，侵權行

    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

    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

    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

    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末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

　㈡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汽車險理賠計算書、道路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為證，並據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閱本件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資料

    ，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經查，參以被告孟彥霆於事故當日

    之警局談話記錄陳稱：「我由桃德路193巷左轉駛出桃德路

    往桃園方向，當下我的車子已經在往永福西街的車道上，準

    備等無車輛時要左轉，當我看到沒車後就左轉，對方由我的

    左側駛來，因為他要閃避我，就失控撞上對向之車輛。」等

    語，被告嚴文鍵對於本件事故之經過肇事責任亦未爭執，

　　是被告嚴文鍵倘有注意車前狀況者，理應早可發現被告孟彥

    霆車輛之動向而預作準備，惟被告嚴文鍵卻依然未減速致車

    輛失控撞擊路旁之系爭車輛，為導致本件事故之原因，原告

    請求被告嚴文鍵賠償損害，自屬有據。至原告主張被告孟彥

    霆未禮讓直行車輛應負共同侵權責任云云，然被告二人之車

    輛並未發生碰撞，不能以被告孟彥霆為轉彎之車輛逕認其有

    未禮讓直行車輛之過失，是原告對於被告孟彥霆之駕駛行為

    有何違反道路交通規則或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未能舉證

    以實其說，亦乏具體事證足以證明之，難認被告孟彥霆亦應

    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復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外，

    並不排除民法第213 條至第215 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 條

    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

    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

    折舊）。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96,965元（工資14,603元

    、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有凱桃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之估價單及統一發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至12頁)

    。而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

    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其耐用年數為5 年，並依

    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5 年依定

    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369 。查系爭車輛係於108 年7

    月出廠，有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3頁)

    ，至本件事故發生之111年12月31日，系爭車輛之實際使用

    年數為3年6月，故原告就零件部分得請求之金額應以90,149

    元為限（計算式如附表），加計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

    元，原告得請求之修復費用即為147,121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嚴文鍵給付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113年1

    月8日送達，見本院卷第21頁）之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駁回之。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439,993×0.369=162,35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439,993-162,357=277,636 第2年折舊值　　　　277,636×0.369=102,44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77,636-102,448=175,188 第3年折舊值　　　　175,188×0.369=64,644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75,188-64,644=110,544 第4年折舊值　　　　110,544×0.369×(6/12)=20,395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10,544-20,395=90,149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簡字第58號
原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自明  
訴訟代理人  許俞屏  
            陳君儀  
複代理人    陳春億  
被      告  孟彥霆（原名：孟昕呈）    


訴訟代理人  林志坤  
被      告  嚴文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嚴文鍵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壹佰貳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嚴文鍵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
　　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496,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9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嚴文鍵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13時3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路往八德方向，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未禮讓直行車輛先行之被告孟彥霆駕駛車輛AYB-0586號自小客車發生碰撞，嚴文鍵駕駛之車輛即失控撞擊由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依約賠付車體修復費用496,965元（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扣除系爭車輛合理零件折舊額後之金額為147,121元。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孟彥霆則以：無明確事證證明伊有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嚴文鍵則以：對肇事責任沒有意見，但是金額過高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之成立，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而就全部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準此，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末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㈡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汽車險理賠計算書、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為證，並據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閱本件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資料，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經查，參以被告孟彥霆於事故當日之警局談話記錄陳稱：「我由桃德路193巷左轉駛出桃德路往桃園方向，當下我的車子已經在往永福西街的車道上，準備等無車輛時要左轉，當我看到沒車後就左轉，對方由我的左側駛來，因為他要閃避我，就失控撞上對向之車輛。」等語，被告嚴文鍵對於本件事故之經過肇事責任亦未爭執，
　　是被告嚴文鍵倘有注意車前狀況者，理應早可發現被告孟彥霆車輛之動向而預作準備，惟被告嚴文鍵卻依然未減速致車輛失控撞擊路旁之系爭車輛，為導致本件事故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嚴文鍵賠償損害，自屬有據。至原告主張被告孟彥霆未禮讓直行車輛應負共同侵權責任云云，然被告二人之車輛並未發生碰撞，不能以被告孟彥霆為轉彎之車輛逕認其有未禮讓直行車輛之過失，是原告對於被告孟彥霆之駕駛行為有何違反道路交通規則或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乏具體事證足以證明之，難認被告孟彥霆亦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復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 條至第215 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96,965元（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有凱桃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及統一發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至12頁)。而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其耐用年數為5 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5 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369 。查系爭車輛係於108 年7月出廠，有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3頁)，至本件事故發生之111年12月31日，系爭車輛之實際使用年數為3年6月，故原告就零件部分得請求之金額應以90,149元為限（計算式如附表），加計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原告得請求之修復費用即為147,121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嚴文鍵給付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113年1月8日送達，見本院卷第21頁）之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駁回之。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439,993×0.369=162,35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439,993-162,357=277,636
第2年折舊值　　　　277,636×0.369=102,44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77,636-102,448=175,188
第3年折舊值　　　　175,188×0.369=64,644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75,188-64,644=110,544
第4年折舊值　　　　110,544×0.369×(6/12)=20,395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10,544-20,395=90,149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保險簡字第58號

原      告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自明  

訴訟代理人  許俞屏  

            陳君儀  

複代理人    陳春億  

被      告  孟彥霆（原名：孟昕呈）    



訴訟代理人  林志坤  

被      告  嚴文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嚴文鍵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肆萬柒仟壹佰貳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嚴文鍵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⒊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者。」，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

　　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496,96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47,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9頁），核原告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嚴文鍵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13時3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行經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路往八德方向，因未注意車前狀況，與前方未禮讓直行車輛先行之被告孟彥霆駕駛車輛AYB-0586號自小客車發生碰撞，嚴文鍵駕駛之車輛即失控撞擊由原告承保車體損失險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致系爭車輛受損，原告依約賠付車體修復費用496,965元（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扣除系爭車輛合理零件折舊額後之金額為147,121元。爰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孟彥霆則以：無明確事證證明伊有肇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被告嚴文鍵則以：對肇事責任沒有意見，但是金額過高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27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之成立，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而就全部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67年台上字第1737號判例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準此，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末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㈡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汽車險理賠計算書、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為證，並據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閱本件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資料，經核與原告所述相符。經查，參以被告孟彥霆於事故當日之警局談話記錄陳稱：「我由桃德路193巷左轉駛出桃德路往桃園方向，當下我的車子已經在往永福西街的車道上，準備等無車輛時要左轉，當我看到沒車後就左轉，對方由我的左側駛來，因為他要閃避我，就失控撞上對向之車輛。」等語，被告嚴文鍵對於本件事故之經過肇事責任亦未爭執，

　　是被告嚴文鍵倘有注意車前狀況者，理應早可發現被告孟彥霆車輛之動向而預作準備，惟被告嚴文鍵卻依然未減速致車輛失控撞擊路旁之系爭車輛，為導致本件事故之原因，原告請求被告嚴文鍵賠償損害，自屬有據。至原告主張被告孟彥霆未禮讓直行車輛應負共同侵權責任云云，然被告二人之車輛並未發生碰撞，不能以被告孟彥霆為轉彎之車輛逕認其有未禮讓直行車輛之過失，是原告對於被告孟彥霆之駕駛行為有何違反道路交通規則或有何過失不法侵權行為，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乏具體事證足以證明之，難認被告孟彥霆亦應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負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㈢復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 條至第215 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96,965元（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零件439,993元），有凱桃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及統一發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至12頁)。而依行政院財政部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汽車如非屬運輸業用客車、貨車，其耐用年數為5 年，並依同部訂定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規定，耐用年數5 年依定率遞減法之折舊率為千分之369 。查系爭車輛係於108 年7月出廠，有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13頁)，至本件事故發生之111年12月31日，系爭車輛之實際使用年數為3年6月，故原告就零件部分得請求之金額應以90,149元為限（計算式如附表），加計工資14,603元、烤漆42,369元，原告得請求之修復費用即為147,121元。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保險代位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嚴文鍵給付147,12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113年1月8日送達，見本院卷第21頁）之翌日即113年1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駁回之。

五、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之規定，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439,993×0.369=162,357 第1年折舊後價值　　439,993-162,357=277,636 第2年折舊值　　　　277,636×0.369=102,44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77,636-102,448=175,188 第3年折舊值　　　　175,188×0.369=64,644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75,188-64,644=110,544 第4年折舊值　　　　110,544×0.369×(6/12)=20,395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10,544-20,395=90,149 





